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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黑 03强清 7号

申请人：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

2024 年 4 月 23 日，本院根据鸡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申

请，裁定受理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一

案，并于同日指定黑龙江圣德律师事务所担任鸡西市宏通煤

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2023年 6月 7日，鸡西市宏通

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请求本院裁

定终结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

系由徐宏杰于 2002年 11月 19日申请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，

其住所地为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东风办新立委电业局

15-3-1-7。鸡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原工商局）于 2008年 12

月 30 日核准吊销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

照，但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未进行清算。

2024 年 4 月 23 日，本院在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

息网”发布清算公告，截至债权申报期届满,未有债权人向

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清算过

程中，因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未实际开展经营，

法定代表人亦无法联系，清算组无法获取鸡西市宏通煤炭销

售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财务账册、凭证、业务合同等，未发

现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了结业务，亦未

发现存在对外应收债权。另外，根据清算组调查，未发现鸡

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有银行开户信息，名下亦无

土地、房产、车辆等登记信息。

本院认为，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在本院受

理强制清算申请后，本院依法指定清算组对鸡西市宏通煤炭

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清算，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未接管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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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

件等，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人员下落不明，故

本案强制清算程序无法继续进行，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

责任公司清算组申请终结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

司清算程序，于法有据。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

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告所涉及的内容未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强制性规定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。清算程序终结后，鸡西

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法律规

定，要求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对

其债务承担相应责任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

百八十八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:

一、确认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;

二、终结鸡西市宏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程

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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